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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获悉，子公司郑州高新区锦邦建

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邦公司”）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子公司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情况 

户名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冻结金额（元） 

郑州高新区锦邦

建设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郑州

科学大道支行 
17021213092******** 基本户 331,784,664.51 

浦发银行郑州

高新开发区支

行 

761600788014******** 一般户 331,784,664.51 

 

二、 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原因 

公司子公司锦邦公司与郑州市中原区高新社会事务中心城市管理部（原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市政管理局，以下简称“甲方”）于 2017 年 4 月签订《郑州高新区市政

绿化 PPP 项目 PPP 项目合同》。自 2023 年项目进入运营期以来，甲方持续未履行服务费支付

义务，导致锦邦公司资金短缺，无法按时归还到期银行借款和利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南阳路支行依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锦邦公司归还全部借

款余额 220,617,333 元及相关利息。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支持银行方诉求。由于甲方持续未履

行支付义务，锦邦公司资金短缺，无法按期支付法院判决的银行借款余额及诉讼费用等债务，

2025 年 7 月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南阳路支行向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本次锦邦公司银行账户因上述同一事项被超额冻结、重复冻结。截至目前，锦邦公司收

到《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5)豫 0108 执 3243 号》，尚未收到带有具体

内容的强制执行裁定书。 

 



 

三、 公司相关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同时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尽快推进与相关方协

商调解以及向法院申请解除账户冻结的相关工作，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涉及资金额度共计 66,356.93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27.13%；本次诉讼实际涉诉金额及利息

22,061.73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9.02%。上述

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不是公司的主要银行账户，公司未对上述债务进行担保或承担连带责任，

不会对公司的资金周转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1、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豫 0108 民初 2444 号； 

2、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5)豫 0108 执 3243 号。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